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2月新闻发布会材料一

关于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严重
毒品犯罪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孙军工
（2012年2月14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通报2011年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并公布5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其中，贩卖毒品罪犯杨武、宋帮林、练锡雄、黎锦华，贩卖、制造毒品罪犯姚连生，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犯王大庆，均已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
一、人民法院2011年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当前毒品犯罪的形势、特点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共同推进禁毒人民战争，我国的禁毒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禁毒形势总体稳定。但是，受境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禁毒工作总体形势依然较为严峻，毒品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
2011年，各级人民法院毫不动摇地坚持对毒品犯罪整体从严惩处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惩了一批严重毒品犯罪，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统计，2011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69 244件，同比增长16.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74 670人，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8 969人，重刑率为25.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1.19个百分点，对遏制毒品犯罪高发势头，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有效打击和预防毒品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审判实践的情况看，当前我国的毒品犯罪呈现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仍居主导地位，但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逐年增长，在部分地区已超过海洛因，一些新类型合成毒品也不断出现。二是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毒品犯罪高发，制造合成毒品犯罪呈愈演愈烈之势。三是毒品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比例较高，团伙化、集团化趋势较为明显。四是毒品犯罪分子中累犯、再犯的比重较大，部分毒品犯罪分子在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此外，因吸毒诱发的侵财性、暴力性犯罪频发，其中一些案件危害严重，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时期指导刑事司法工作的基本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中，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毒品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突出打击重点，实行区别对待，做到整体从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于罪行严重、社会危害大的毒品犯罪，以及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要依法予以严惩，该判处重刑的坚决判处重刑，符合判处死刑条件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为分化瓦解犯罪，对于罪行较轻，被动参与毒品犯罪，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依法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给予从宽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公布5起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典型案例，目的在于充分昭示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的一贯立场。与当前的毒品犯罪形势和特点相呼应，这5起案例包括合成毒品犯罪、制造毒品犯罪、团伙毒品犯罪等类型，犯罪分子多具有累犯，毒品再犯，多次、大量向多人贩毒等从严惩处情节，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的严惩和打击重点。其中，罪犯杨武、宋帮林多次贩卖毒品“麻古”共计18 000余克，数量大，社会危害大，二人在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分别负责联系毒品货源和销路，纠集他人参与犯罪，并指使他人运输毒品，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罪行极其严重。罪犯姚连生赴外地学习制毒方法，制造甲基苯丙胺后通过互联网联系贩卖，贩卖、制造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罪犯王大庆贩卖、运输、制造氯胺酮约160千克，数量大，社会危害大，在共同犯罪中提议制造毒品，选定制毒场所，出资购买制毒原料、工具，组织、指挥他人并亲自参与制造毒品，指使他人将制成的毒品跨省运输用于贩卖，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罪行极其严重。罪犯练锡雄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海洛因697.64克，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系累犯和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从重处罚。罪犯黎锦华向多人贩卖海洛因共计l 487.4克，数量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刑，此次又犯贩卖毒品罪，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人民法院对这6名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精神的坚决贯彻，充分发挥了刑罚打击、遏制毒品犯罪的作用，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和谐稳定。

此外，人民法院对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具有从严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在量刑时也体现了依法严惩。杨武、宋帮林案中的蔡碧刚出资贩卖、跨省运输毒品“麻古”3次，共计16 000余克，数量大，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大庆案中的张成运输、制造氯胺酮150余千克，数量大，在共同犯罪中与王大庆共谋制毒，提供制毒场所，积极参与犯罪，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黎锦华案中的赵俭耳贩卖毒品数量大，且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贩卖毒品罪，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邓德华贩卖毒品数量大，还犯有抢劫罪，且曾因犯罪被判刑，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熊建设多次贩卖毒品，数量大，且曾两次因犯罪被判刑，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对该三人均判处无期徒刑。

人民法院在突出毒品犯罪打击重点的同时，根据案件具体情节并结合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实行区别对待。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以达到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的目的。王大庆案中的王升、张伟系受指使、雇佣制造、运输毒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十五年。黎锦华案中的刘华贩卖毒品数量大，但其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黎锦华，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
三、强化审判监督指导，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

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大对严重毒品犯罪惩处力度的同时，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召开毒品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组织专项培训等多种形式，对毒品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刑罚裁量等环节予以规范，不断强化对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有效提升了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质量。
针对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形势较为严峻，实践中新的法律适用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毒品犯罪案件的调研指导工作。200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单位制定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并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起到了有效的规范和指导作用。2011年，针对近年来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罪突出，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流入制毒渠道的形势严峻，而实践中打击处理的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深入调研，起草了相关规范性指导文件，计划尽早出台，以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源头打击力度。此外，针对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部分合成毒品缺少定罪量刑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调研，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各级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禁毒宣教活动，有力推动了禁毒工作的全面、有效开展。始终把宣传禁毒法作为工作重点，紧密结合“依法禁毒，构建和谐”的宣传主题，紧紧抓住全民、青少年、高危人群三个“关键点”，利用“6.26”国际禁毒日等有利时机，通过公布案例，庭审直播，新闻发布，发放禁毒宣传资料，举办禁毒法制讲座，建立禁毒对象帮教制度，与社区、学校、团体建立禁毒工作协作关系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了群众自觉抵御毒品的能力，推动了禁毒人民战争的深入开展，社会效果良好。

今后，最高人民法院还将根据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形势，陆续公布一批体现依法严惩的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以及因吸毒诱发犯罪的典型案例。同时，将协调指导毒品犯罪高发地区的人民法院选择一批容留他人吸毒，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由毒品引发次生犯罪等方面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布，以震慑犯罪，教育群众，形成打击毒品犯罪的强大声势。
新的一年，人民法院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严厉打击严重毒品犯罪的方针，用好用足刑罚武器，有力震慑毒品犯罪分子，遏制毒品犯罪高发势头，确保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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